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協助會員申訴辦法（審定版） 

中華民國 101年 2月 23日訂定 

第一條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下稱本會）為協助會員申訴，保障會員權

益，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會員，為會員名冊登錄有案並完繳會費之現任會員。 

第三條 本會會員得申訴機構或人員如下： 

一、 水處各級主管。 

二、 水處代表人或經營負責人。 

三、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四、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五、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六、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北區勞動檢查所。 

七、 其他有關主管機關或人員。 

會員如發現前項機構或人員違法處分或管理不當時，違反第四條所列範圍

之法令內容規定時，得以口頭或書面逕向上列機構或人員提出申訴。 

第四條 會員得申訴之範圍： 

一、 勞動基準法：勞動契約、工資、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女工、退休、

職業災害補償及工作規則等相關事項。 

二、 勞工安全衛生法：安全衛生設施及安全衛生管理等事項。 

三、 職工福利金條例：職工福利金提撥、職工福利金之保管運用及公告等

相關事項。 

四、 勞工保險條例：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保險費、投保薪資及保險給付

等相關事項。 

五、 勞動檢查法：勞動檢查機構、勞動檢查員、代行檢查機構與代行檢查

員及檢查程序等相關事項。 

六、 就業服務法：民間就業服務、外國人之聘僱與管理事項。 

七、 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工作權平等。另有關性騷擾防治法：依臺北自

來水事業處及其工程總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處要

點」及「性騷擾防治及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八、 公務員及勞工相關法令：兼具公務員身分相關權益事項。 



九、 其他：資方或人事主管機關對本會會員之處分，有違反法令或管理不

當之具體事件。 

第五條 會員請求本會協助申訴應以書面提出，內容包括： 

一、 受文者。 

二、 申訴內容。 

三、 申訴人姓名、身分證字號、連絡地址及電話。 

四、 申訴人服務單位名稱或工程名稱。 

五、 申訴人服務單位地址或工程地址。 

六、 申訴日期。 

會員提請協助申訴未具前項要件或以匿名提出者，本會不予受理。 

會員申訴或請辦個案有不明時，可就近請教小組代表、本會理事、監事或電

詢本會駐會之秘書長或理事長。  

第六條 本會受理申訴案件，應先進行了解，並得陪同會員與事業處進行溝通。案

件若無法適時調處時，應交由本會專案組辦理。 

第七條 本會專案組為任務編組，其組成人員如下： 

一、 召集人：理事長或常務理事。 

二、 副召集人：秘書長。 

三、 常務理事及秘書。 

四、 法研組組長。 

五、 組訓組組長。 

第八條 本會受理申訴案件後，應於申訴人申訴之法定期間內妥慎處理，專案組人

員針對申訴案件，應擬定協商策略及解決方案，以保障申訴人權益。處理

期間並得隨時告知申訴人進度及處理情形，處理結果應回復申訴人。 

第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本會專案組得將申訴案暫停或終止處理： 

一、 申訴人提出請求。 

二、 申訴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 



三、 其他有暫停或終止處理之必要者。 

第十條 本會受理會員申訴案件，協助會員處理與水處的勞資糾紛，依處理程序繁

簡，分為以下四階段： 

一、 本會提供法律諮詢及相關建議，由申訴人與主管或水處進行溝通。 

二、 本會陪同申訴人與水處進行協商。 

三、 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由申訴人檢具調解申請書向臺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

調解。 

四、 調解不成進入司法程序，透過訴訟解決勞資爭議。 

本會原則建議會員循續漸進處理，若能在水處解決，則不需透過勞工局；

若能用調解處理，則不用進入訴訟爭議處理程序。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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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協助會員申訴 

會 員 申 請 表 
填寫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服 務 單 位   

性       別  單 位 卡 號  

出生年月日  家 中 電 話 (  ) 

身份證字號  手       機  

通 訊 地 址 □□□ 

E-mail  

事件陳述(請盡量簡述，補充資料可以附件方式一併寄至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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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欄位由本會填寫 

處 理 經 過 

 

本 會 決 議 

 

案號：工申    字第    號 

 


